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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13年下半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相继联合发布了财税［2013］37号和财税［2013］106号文件，

进一步完善了交通运输业及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政策。本文阐述了相关新政颁布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

核算变化，并通过举例比较了各种情形下的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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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核算

张 星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太原 030031）

《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企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
号，以下简称“37号文”）规定，除铁路运输以外的交通运

输业和现代服务业由原先的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

税，并对汽车、运杂费、无形资产的抵扣政策做了调整。

2013年12月，《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以下简称“106号
文”）的出台，使得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也纳入到“营改

增”的征税范围。106号文还规定，37号文自 2014年 1月 1
日起废止，但原先的抵扣政策有大部分得以延续，局部也

有所调整。

37号文和 106号文的相机出台都影响到了企业对固

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核算。本文通过阐述“营改增”后固

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核算变化，分析各种情形下的会计

核算并对比分析，试图给读者以启示。

一、“营改增”后固定资产的核算

1. 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设备类固定资产的范围有所

扩大。37号文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含提供交通运输

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的新增值税纳税人和按照《增

值税暂行条例》缴纳增值税的原增值税纳税人，下同）自

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准予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因此自 1993年增值税开始征收以来

一直沿用的一般纳税人购入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汽车、

摩托车、游艇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销项税额的政策在

2013年8月1日终结。该规定在106号文中得以延续，而且

自 2014年 1月 1日起新增值税纳税人涵盖了铁路运输业

和邮政业。

例如，2013年 8月山西某医药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购入自用的奥迪一辆，含增值税价格为 35.1万元，

则其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5.1万

元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

值得注意的是，纳税人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

汽车、游艇的进项税额抵扣后发生转让的，需要按照适用

税率计算增值税；转让“营改增”前购入的，转让时按照4%
的征收率减半缴纳增值税。

如上例中的医药公司在2013年12月将同年8月份购

入的进项税额已经抵扣的奥迪汽车进行转让，得到转让

价款 23.4万元。转让时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23.4万

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20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3.4万元。

如该医药公司在2013年12月转让其于2012年1月购

入的进项税额未抵扣的桑塔纳汽车，转让价款为 10.4万

元，则应交增值税为 0.2万元［10.4/（1+4%）×2%］。转让时

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10.4万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10.2万元，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0.2万元。

《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一般纳税人

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

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该购进货物，不包括既用于增值税应税项

目（不含免征增值税项目）也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

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固定资产。”

根据106号文的规定，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原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用于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非增值

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

购进货物、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进项

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专利

技术、非专利技术、商誉、商标、著作权、有形动产租赁，仅

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

商誉、商标、著作权、有形动产租赁。因此，2014年1月1日
起，一般纳税人同时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和其他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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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类固定资产、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誉、商标权、

著作权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37号文中规定，新、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上述抵扣

政策上有所不同。原一般纳税人同时用于应税项目和其

他项目的设备类固定资产、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誉、

商标权、著作权的进项税不可以抵扣（此条于2013年8月
1日生效，于 2014年 1月 1日废止）。在 106号文中两类纳

税人在前述的抵扣政策上是一致的。

例 1：2014年 1月山西某汽运公司（系提供交通运输

业和现代服务业服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同时用

于提供运输服务（适用税率11%）和汽车租赁服务（按照简

易计税方法计税）的汽车一台，支付含税价 58.5万元，其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8.5万元可以作为

进项税额抵扣。

例 2：2014年 1月山西某医药公司（系销售货物的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同时用于生产应税药品和免税药品

的生产设备，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该生产设备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2. 固定资产取得成本中的运杂

费进项税额扣除方式有所变化。“营

改增”前，一般纳税人购入设备类固

定资产的运费的进项税额是按照运

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

金额（包括运费、建设基金，不包括装

卸费、保险费等其他杂费）乘以 7%的

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即运费是计算

抵扣，而装卸费等不得抵扣。

根据 106号文的规定，一般纳税

人购入设备类固定资产的运杂费（含

装卸费）在从销售方或者提供方取得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货物运输业增

值税专用发票）后，可按照发票上注

明的增值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即

“营改增”后运杂费是凭增值税专用

发票扣税。

可以看出运费的进项税额的扣

除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的按照扣除率计算抵扣转

变为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凭据进行扣税。通过以下四个

例子说明营改增后的政策变化（山西省于2013年8月1日
起纳入“营改增”试点）。

例3：山西某医药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于2013
年1月1日购入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设备类固定资产，

其公路运费为 10 000元，装卸费 1 000元。该医药公司的

进项税额为700元，即按照运费结算金额的7%计算抵扣，

装卸费不得抵扣。

例 4：如该医药公司在 2014年 1月购入同样的设备，

接受一般纳税人提供的运输服务，支付运费10 000元、装

卸费1 000元，分别取得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

值税专用发票，其进项税额=10 000/（1+11%）×11%+1
000/（1+6%）×6%=990.99+56.60=1 047.59（元）。

例 5：如该医药公司在 2014年 1月购入同样的设备，

接受照适用简易计税办法的纳税人提供的运输服务，支

付运费 10 000元，装卸费 1 000元，取得对方主管税务机

关代开具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则该公司进项

税额=（10 000 + 1 000）/（1 + 3%）× 3%=291.26 + 29.13=
320.39（元）。

例 6：如该医药公司 2014年 1月购入同样的设备，接

受运输服务，支付运费10 000元，装卸费1 000元，取得按

照使用简易计税办法的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

运费，则运费和装卸费不能抵扣。上述 4种运输服务结算

方式的进项税额的比较见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运费价格相同情况下，一般纳税

人接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运输服

务，进项税额较大，运杂费的成本最低。

二、营改增后无形资产的核算

37 号文在《应税服务范围解释》中规定，现代服务

业下文化创意服务税目包含商标和著作权的转让，研发

和技术服务税目包含的研发服务（是指就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与试验开发的

业务活动）和技术转让服务（是指转让专利或者非专利

运输服务
结算情形

营改增前
一般纳税
人支付运
杂费

营改增后
一般纳税
人向一般
纳税人支
付运杂费

营改增后
一般纳税
人向适用
简易计税
办法的纳
税人支付
运杂费

发票开具类型

服务提供方开
具公路、内河
运输业统一发
票（例3）

服务提供方开
具运输业增值
税专用发票和
增值税专用发
票（例4）

服务提供方主
管税务机关代
开运输业增值
税专用发票和
增值税专用发
票（例5）

服务提供方开
具增值税普通
发票（例6）

抵扣办法

运费 7%的扣
除率抵扣，装
卸 费 不 得 抵
扣

按 照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上
注 明 的 税 额
抵扣（运费税
率 11%、装卸
费税率6%）

按 照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上
注 明 的 税 额
抵扣（按3%的
征 收 率 计 算
增值税）

普 通 发 票 不
得抵扣

支付
运费

10 000

10 000

10 000

10 000

支付
装卸费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运费的
进项税

额

700

990.99

291.26

0

装卸费
的进项
税额

0

56.60

29.13

0

进项税
额合计

700

1 047.59

320.39

0

运杂费
成本

10 300

9 952.41

1 0679.61

11 000

注：购入存货发生的运杂费的抵扣与设备类固定资产运杂费的抵扣方法相同。

表 1

□·116·2014.2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业务活动）。106号文延续了

该政策。

根据 106号文的相关规定，一般纳税人在取得除土

地之外的无形资产，如果取得服务提供方开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可以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抵扣销项税额。一般纳税人在转让除土地之外的无形资

产时，需要按照6%的税率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以下通过

四个商标权转让的例子说明“营改增”后无形资产税收政

策和会计核算的变化。

例 7：山西某医药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

2013年 1月 1日取得某类药品（非增值税免税药品）的商

标权，支付 127.2万元。该医药公司在 2013年 5月 31日将

该类药品的商标权转让，取得款项 106万元，该商标权的

摊销年限为 10年，转让时累计摊销

5.3 万元（127.2/120×5）。该公司转

让商标权应交营业税为 5.3 万元

（106×5%），转让损失为 21.2 万元

［106-（127.2-5.3）］。
例 8：山西某医药公司（系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在 2013 年 8 月 1
日取得某类药品（非增值税免税药

品）的商标权，支付价款 120万元，

税款7.2万元。该公司取得商标权的

会计分录为：借：无形资产 120 万

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7.2万元；贷：银行存款 127.2
万元。

该医药公司在 2013年 12月 31日将该类药品的商标

权转让，取得款项 106 万元，该商标权的摊销年限为 10
年，累计摊销5万元（120/120×5）。该公司转让商标权的损

失为 15万元［100-（120-5）］，该公司转让时的会计分录

为：借：银行存款 106万元，累计摊销 5万元，营业外支出

15万元；贷：无形资产120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6万元。

例9：山西某医药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2013
年 4月 1日取得某类药品的商标权支付 127.2万元。该医

药公司在 2013年 8月 30日将该类药品的商标权转让，取

得款项106万元，该商标权的摊销年限为10年，累计摊销

5.3万元（127.2/120×5）。转让时，应交增值税6万元，转让

损失为21.90万元（127.2-5.3-100）。
例10：某转让商标权的连锁酒店（系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于 2013年 12月 31日将其一项商标权转让，取得含

税收入 106万元，商标权系 2013年 8月 1日取得，原值为

127.2万元，累计摊销为5.3万元。转让时应缴纳增值税为

3.09万元（106/1.03×3%）。转让损失为18.99万元［（127.2-

5.3）-（106-3.09）］，该企业转让时的会计分录为：借：银行

存款106万元，累计摊销5.3万元，营业外收入——处置无

形资产收益 18.99万元；贷：无形资产 127.2万元，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3.09万元。

将上述四个例子列入表2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可以看

到“营改增”后各种情况转让商标权的税负变化和转让收

益或者损失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营改增”前，商标权、著作权的转让

属于营业税的项目，一般纳税人转让该类资产时，需将其

取得时耗用的外购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已抵扣的

进项税额转出。而“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转让商标权和

著作权的转让属于增值税的应税项目，因此转让时不必

将已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出。

同时，与固定资产抵扣政策相同的是，根据 106号文

的规定，原、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同时用于应税项目和其

他项目的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商誉的

进项税额均可以抵扣。

总之，“营改增”后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核算有

一定的影响，需要财会人员重视。

【注】本文由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科研项目“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研究”（项目编号：201200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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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权转让情况

营改增前转让商标
权（例7）

一般纳税人转让营
改增后取得的商标
权（例8）

营改增后一般纳税
人转让营改增前取
得的商标权（例9）

小规模纳税人转让
商标权（例10）

计税办法

按照5%税率计算
营业税

按照6%的税率计
算增值税

按照6%的税率计
算增值税

按照3%的征收率
计算增值税

含税的
转让
收入

106

106

106

106

商标权转让
缴纳增值税
（或营业税）

5.3

-1.6
（6-7.2）

6
（6-0）

3.08
（106/1.03）×0.03

不含税
的转让
收入

100.7

100

100

102.92

被转让
资产
净值

121.90

115

121.90

121.90

转让
损失

21.20

15

21.90

18.98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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